沂源县新型农村基本养老保险试点工作实施办法
源政发〔2008〕93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县政府各部门，有关企事业单位:

　　《沂源县新型农村基本养老保险试点工作实施办法》已经县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为进一步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提高农村养老保障水平，实现城乡社会保障协调发展，加快建设殷实小康、构建和谐沂源步伐，根据淄博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新型农村基本养老保险试点工作的意见》（淄政发[2008]53号）的有关规定，县政府确定，自今年起开展新型农村基本养老保险试点工作，逐步建立适应我县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型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现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十七大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建立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总体要求和“先行试点、总结经验、稳妥推进”的工作思路,探索建立覆盖范围广泛、保障水平逐步提高、资金来源多渠道,法制化、规范化、社会化的新型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引导农村居民逐步增强养老保险意识,逐步实现农村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全覆盖,并逐步实现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的有效衔接。

　　基本原则:坚持权利与义务相对应,公平与效益统筹兼顾的原则；坚持低水平、广覆盖、保基本的原则；坚持以个人缴费为主、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为辅的原则；坚持个人账户与社会统筹相结合,部分积累与部分现收现付相结合的原则；坚持城乡社会保险统筹发展,城乡养老保险关系相衔接的原则。

　　二、主要内容
　　（一）试点范围。2008年在东里镇、土门镇开展新型农村基本养老保险试点；2009年总结试点经验，扩大试点范围； 2010年在全县推开。

　　本办法适用于试点、扩大试点以及全面推开时年满18周岁的农村居民，其中年满18周岁不满60周岁的农村居民为缴费人员，年满60周岁的农村居民为免缴费人员。

　　（二）资金筹集。新型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由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组成。试点期间缴费基数为全县2007年度农民人均纯收入5000元。

　　1.个人缴费。缴费人员按不低于缴费基数5%的最低缴费标准缴纳养老保险费。养老保险费按年度缴纳，截止到12月20日。

　　2.集体补助。

　　（1）对农村干部集体补助。现任村干部（村两委成员、会计、计划生育主任）每干满一年补助一年，补助标准由乡镇根据村人口多少、农民人均纯收入等情况，按缴费基数的10%-20%之间确定。

　　（2）对村民集体补助。对于有补助能力的村要对参保村民进行适当补助，具体补助人员和补助金额须经村(居)民大会或村(居)民议事会讨论确定。

　　（3）个人不参保缴费，集体不予补助。

　　3.政府补贴。政府补贴分为缴费补贴、领取补贴、养老补贴和计划生育养老补助四部分。

　　（1）缴费补贴。政府对年满45周岁的参保缴费人员每年按缴费基数的2%给予缴费补贴。

　　（2）领取补贴。参保缴费人员达到领取养老金年龄时，年满60周岁不满70周岁的，政府按当年缴费基数的2%给予领取补贴；年满70周岁不满80周岁的，政府按当年缴费基数的4%给予领取补贴；年满80周岁的，政府按当年缴费基数的6%给予领取补贴。

　　（3）养老补贴。免缴费人员年满60周岁不满70周岁的，政府按当年缴费基数的2%给予养老补贴；年满70周岁不满80周岁的，政府按当年缴费基数的4%给予养老补贴；年满80周岁的，政府按当年缴费基数的6%给予养老补贴。

　　（4）计划生育养老补助。政府对农村独女家庭和符合计划生育特别扶助政策的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夫妻年满60周岁的，按补助标准数额给予计划生育养老补助。

　　政府补贴由县、乡镇两级财政共同承担。

　　4.缴费人员年满45周岁未按期参保或中断缴费的，可于60周岁前补缴，按补缴时当年的缴费基数×(个人缴费比例+2%)的标准补缴，未按期参保或中断缴费年限的政府不给予缴费补贴。

　　（三）账户管理。新型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行个人账户和社会统筹相结合的管理办法。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中的缴费补贴全部记入个人账户；领取补贴、养老补贴、计划生育养老补助记入统筹基金。政府补贴资金列入财政预算，按年度拨付，拨付时间为12月25日前。

　　（四）养老金计发。参加新型农村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村居民年满60周岁后,由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发放《新型农村基本养老保险金领取证》，自年满60周岁的次月起按月领取养老金。

　　1.月领取养老金＝月个人账户养老金+月基础养老金

　　（1）月个人账户养老金＝个人账户积累总额/139。

　　（2）月基础养老金分为三个档次：

　　年满60周岁不满70周岁的，月基础养老金＝[当年缴费基数×（5+基础养老金奖惩点数）%]/12

　　年满70周岁不满80周岁的,月基础养老金＝[当年缴费基数×（7+基础养老金奖惩点数）%]/12

　　年满80周岁的,月基础养老金＝当年缴费基数×[9+基础养老金奖惩点数）%]/12

　　基础养老金奖惩点数＝基础养老金计发比例增加点数-基础养老金计发比例扣减点数

　　2.年满45周岁参保人员未按期参保或中断缴费的，按实际未参保和中断缴费年限每满1年，月基础养老金计发比例扣减0.3个百分点。

　　3.缴费超过15年的，每超过1年，月基础养老金计发比例增加0.3个百分点。

　　4.农村复退军人服役每满1年（不满1年的按1年计算）,月基础养老金计发比例增加0.3个百分点。

　　5.农村独女家庭和符合计划生育特别扶助政策的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夫妻年满60周岁的，给予计划生育养老补助。其中,对独女户和独生子女三级伤残家庭夫妻的补助标准为本人月基础养老金实际计发额的100%，对独生子女死亡家庭夫妻的补助标准为本人月基础养老金实际计发额的200%。

　　6.缴费人员在缴费期间死亡的，其个人缴费本息总额由合法继承人一次性领取。缴费人员在领取养老金期间死亡的，死亡次月停发养老金，其个人缴费本息余额由合法继承人一次性领取。

　　（五）养老补贴计发。未享受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待遇的免缴费人员享受养老补贴，养老补贴计发标准根据每个行政村年满45周岁不满60周岁缴费人员当年的参保缴费率确定；对免缴费人员配偶、儿子、儿媳年满45周岁不满60周岁属参保缴费人员范围无特殊情况不参保的，免缴费人员不发放养老补贴。  

　　1.年满45周岁不满60周岁的缴费人员参保缴费率不足50%的行政村，本村免缴费人员不发放养老补贴。

　　2.年满45周岁不满60周岁的缴费人员参保缴费率达到50%不足70%的行政村，对本村免缴费人员按下列标准发放养老补贴:

　　年满60周岁不满70周岁的免缴费人员月养老补贴＝（当年缴费基数×2%)/12

　　年满70周岁不满80周岁的免缴费人员月养老补贴＝（当年缴费基数×4%)/12

　　年满80周岁以上的免缴费人员月养老补贴＝（当年缴费基数×6%)/12

　　3.年满45周岁不满60周岁的缴费人员参保缴费率达到70%的行政村，对本村免缴费人员按下列标准发放养老补贴:

　　年满60周岁不满70周岁的免缴费人员月养老补贴＝(当年缴费基数×5%)/12

　　年满70周岁不满80周岁的免缴费人员月养老补贴＝(当年缴费基数×7%)/12

　　年满80周岁的免缴费人员月养老补贴＝(当年缴费基数×9%)/12

　　4.农村复退军人服役每满1年（不满1年的按1年计算）,养老补贴计发比例增加0.3个百分点。

　　5.农村独女家庭和符合计划生育特别扶助政策的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夫妻年满60周岁的，给予计划生育养老补助。其中,对独女户和独生子女三级伤残家庭夫妻的补助标准为本人月养老补贴实际计发额的100%，对独生子女死亡家庭夫妻的补助标准为本人月养老补贴实际计发额的200%。

　　（六）缴费基数、缴费比例、基础养老金计发比例、养老补贴计发比例、计划生育养老补助标准根据市政府的规定适时调整。

　　（七）基金管理与监督。

　　1.新型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行县级统筹,由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经办机构统一组织征缴和发放。基金一律纳入县财政专户，专户存储，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和挪用。专户储存基金按同期银行存款利率计息。

　　2、县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委员会负责对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征缴、管理、发放等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

　　3、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经办机构接受同级和上级劳动保障部门的监督检查和审计部门的审计。

　　4、新型农村基本养老保险的政府补贴和集体补助实行公示制度，接受社会监督。

　　（八）新旧制度的衔接和关系转移。试点工作开展前，已参加原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尚未领取养老金的人员终止缴费，按本办法规定参加新型农村基本养老保险，达到领取年龄后，养老金分别计算，合并领取。试点工作开展前，已参加原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并领取养老金的人员，原养老金继续领取，其中，年满60周岁的另外计发养老补贴，不满60周岁的按本办法规定参保缴费。符合被征地农民条件的人员，参加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后，可按本办法规定参加新型农村基本养老保险，达到领取年龄后，养老金分别计算，合并领取。试点期间暂不办理转、退保手续。

　　三、组织实施
　　开展新型农村基本养老保险试点工作是县委、县政府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为民办的实事之一，任务艰巨，意义重大。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把这项试点工作作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建设殷实小康、构建和谐沂源的重要举措，切实加强领导，强化措施，确保试点工作顺利进行。

　　（一）加强组织领导。县政府成立新型农村基本养老保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名单附后），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负责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试点乡镇也要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加强对试点工作的领导，尽快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组织开展好试点工作。

　　（二）落实目标责任。建立新型农村基本养老保险试点工作目标责任制，纳入对试点乡镇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年度考核内容。县劳动保障部门负责新型农村基本养老保险试点工作的统筹规划、综合协调和监督检查，试点乡镇政府具体负责试点工作的组织实施。县计划、公安、民政、财政、人事、农业、计生、审计等部门根据各自职责，做好有关工作。

　　（三）加大宣传力度。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采取多种形式,深入乡村农户，广泛宣传新型农村基本养老保险优惠政策，提高农村居民对新制度的认识和参保的积极性。

　　（四）加强机构队伍建设。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农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和人员队伍建设，充实人员，明确职责，强化培训，落实办公经费，建立完善激励机制，促进农村基本养老保险试点工作的顺利开展。

　　本办法自2008年10月1日起施行。

　　附件:沂源县新型农村基本养老保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

           

　　附件

 

沂源县新型农村基本养老保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
 

　　组　长：刘传新　县委常委、副县长

　　副组长：许永利　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法制办主任

　　郭忠和　县财政局局长

　　董继生　县劳动保障局局长

　　成　员：刘善仁　县公安局政委

　　陈大达　县发展计划局副局长

　　徐以学　县民政局副局长

　　白如军　县财政局副局长

　　郑作状　县人事局副局长

　　庄步政　县劳动保障局副局长、农保处主任

　　亓玉文　县农经局局长

　　张明凤　县计生局副局长

　　周士贡　县审计局副局长

　　武光明　南麻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高列文　土门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徐炳杰　鲁村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齐俊涛　大张庄镇党副书记、镇长

　　唐  力　徐家庄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黄军红　燕崖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崔维春　中庄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郭  栋　西里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张光生　东里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刘  咏　石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李民斌　张家坡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房师玉　悦庄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宋传方　三岔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劳动保障局，庄步政兼任办公室主任。

　　

